梁河县农业农村局领导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

根据《梁河县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和县农业农村局领导成员工作分工，现将县农业农村局领导成员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明确如下：
尹以乐同志 领导局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统筹协调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县农业农村局领导成员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研究决策涉及农业农村发展的安全生产重大事项，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农业安全生产突出问题。
[bookmark: _GoBack]梁愿昌同志 协助尹以乐同志统筹推进全县农业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局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定期组织研究安全生产问题。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纳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推动农业系统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定期组织协调解决农业安全生产重点难点问题。按照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工作分工，负责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统筹推进农机、农村能源、乡村产业发展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抓好农业机械装备安全生产和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抓好涉及安全生产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等协调保障工作，抓好涉及农业农村安全生产的政策研究、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工作，将安全生产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内容，指导分管领域、部门（单位）推动企业落实《云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蔺汝龙同志 按照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工作分工，负责分管领域的安全工作。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批示精神，省、州、县委国安委有关要求，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
徐刚孺同志 按照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工作分工，负责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定期组织研究安全生产问题。统筹推进畜牧兽医、渔业渔政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抓好饲料生产、畜禽养殖、畜禽屠宰、渔业养殖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指导分管领域、部门（单位）、水产养殖场（户）落实《云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寸远同志 按照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工作分工，负责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定期组织研究安全生产问题。重点抓好农药安全工作，统筹推进种业领域、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指导分管领域、部门（单位）推动企业落实《云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莫立梅同志 按照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工作分工，负责分管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定期组织研究安全生产问题，负责农田建设、农业投资项目管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农田整治项目管理、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中的安全防范工作。



